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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 集 校 務 訊 息 主 動 提 供 新 聞 單 位

學校要聞

【 本 報 訊 】 本 校 於 六 十 次 行 政 會 議 中 決 定 本 校 設 立 「 發 言 

人 制 度 」 ， 且 由 秘 書 室 主 任 秘 書 洪 欽 仁 擔 任 本 校 發 言 人 。 

因 本 校 尚 未 成 立 相 關 單 位 ， 洪 欽 仁 表 示 ， 在 此 過 渡 時 期 ， 

「 發 言 人 」 相 關 業 務 之 運 作 事 宜 ， 將 以 OA發 給 全 校 單 位 ， 

請 各 單 位 配 合 業 務 需 要 之 運 作 。 

 

洪 欽 仁 表 示 ， 該 項 「 發 言 人 」 之 業 務 ， 目 前 所 訂 之 工 作 項 

目 ， 在 積 極 功 能 上 ， 主 要 有 兩 項 ， 分 別 是 收 集 校 務 訊 息 ， 

並 提 供 給 新 聞 單 位 ， 且 必 須 掌 握 訊 息 的 即 時 性 ， 立 即 即 時 

提 供 給 發 言 人 ， 其 二 是 辦 理 高 中 生 來 校 參 訪 事 務 ； 消 極 功 

能 則 是 要 建 立 校 園 急 難 事 件 通 報 系 統 。 

 

在 校 園 急 難 事 件 通 報 系 統 方 面 ， 洪 欽 仁 說 明 ， 校 園 內 任 何 

教 職 員 工 生 之 急 難 事 件 ， 發 生 事 件 之 單 位 應 立 即 以 口 頭 方 

式 ， 向 發 言 人 提 報 ， 並 在 一 日 之 內 將 事 件 之 原 委 ， 以 書 面 

之 方 式 ， 經 單 位 主 管 簽 核 後 ， 並 報 至 發 言 人 處 。 發 言 人 再 

將 此 訊 息 ， 隨 時 通 報 給 校 長 ， 並 核 定 對 外 發 言 之 內 容 ， 發 

言 人 也 將 其 內 容 告 知 原 單 位 。 

 

另 外 ， 在 事 件 發 生 後 ， 處 理 之 單 位 應 和 發 言 人 間 隨 時 保 持 

通 訊 ， 並 在 三 日 內 將 處 理 經 過 及 相 關 問 題 ， 由 處 理 單 位 以 

書 面 方 式 提 報 ， 經 單 位 主 管 簽 核 後 ， 經 發 言 人 向 校 長 報 告 

， 並 協 調 發 言 內 容 。 而 發 言 人 也 將 該 事 件 所 有 資 料 彙 整 建 

稿 以 備 所 需 。 

 

洪 欽 仁 也 說 明 ， 當 發 言 人 不 只 是 被 動 的 提 供 訊 息 ， 還 應 主 

動 的 將 校 內 資 訊 彙 整 ， 提 供 給 外 界 媒 體 發 布 消 息 之 用 ， 如 

此 有 助 於 校 譽 的 提 升 。 因 此 校 內 除 校 務 及 行 政 會 議 之 外 ， 

洪 欽 仁 也 請 各 單 位 在 召 開 各 項 會 議 後 能 提 供 即 時 之 訊 息 ， 



供 發 言 人 適 時 對 外 發 布 消 息 。 

 

另 外 ， 學 校 中 的 社 團 資 訊 ， 亦 請 學 生 事 務 處 統 籌 學 生 活 動 

之 相 關 訊 息 ， 按 時 提 供 給 發 言 人 。 洪 欽 仁 並 特 別 提 及 ， 若 

是 資 訊 應 報 經 校 長 核 定 後 始 能 施 行 者 ， 應 俟 核 定 後 才 對 外 

發 布 。 

 

而 因 應 未 來 將 有 多 所 高 中 學 生 來 校 參 訪 一 事 ， 本 校 亦 以 主 

動 連 繫 之 方 式 ， 邀 請 各 高 中 來 校 ， 以 讓 高 中 生 認 識 本 校 學 

習 環 境 ， 藉 以 達 宣 傳 之 目 的 。 另 外 請 人 事 室 協 助 建 立 本 校 

教 師 高 中 畢 業 學 校 之 資 料 ， 由 各 該 教 師 協 助 其 母 校 校 友 會 

之 發 展 ， 若 有 其 母 校 高 中 生 來 訪 ， 可 請 該 教 師 協 助 接 待 。 

該 項 活 動 將 依 申 請 來 參 訪 學 校 之 意 向 ， 請 教 務 長 、 學 務 長 

或 各 學 院 院 長 出 席 。 原 則 上 由 學 術 副 校 長 主 持 ， 或 可 轉 請 

教 、 學 務 長 或 院 長 主 持 。 並 建 議 由 學 務 處 指 導 學 生 校 友 會 

協 助 引 導 及 接 待 工 作 。


